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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提供担保事项进展暨担保义务解除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09月10日、2020年09月28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司子公司及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重庆

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台冠” ）向重庆两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两山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5年，年利率6%；同意公司为前述

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 ）为

前述委托贷款以其设备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熊敏女士、朱俊翰先生无偿为前述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子公司重庆台冠免于支付

本次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9月11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 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二、担保事项进展暨担保义务解除情况

近日，重庆台冠已偿还上述委托贷款10,000万元，并办理完成相关设备资产抵押担保注销登记手

续，公司、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堂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熊敏女士、

朱俊翰先生与上述委托贷款事项相关的担保义务均已解除。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担保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含孙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69,04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38.6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82.83%；其中128,000万元人民币为公司向公司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

产的62.72%。 上述担保事项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决策及披露程序。

本次解除担保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实际正在履行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2,473.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64.91%。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02,167.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06%；公司

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30,305.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4.8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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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蓝黛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12号）核准，向12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4,137,8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7.91元/股，新增股

份上市日期为2023年02月21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后，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人民币74,137,

800.00元，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由人民币583,045,290.00元增加至人民币657,183,090.00元。 2023

年0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就前述新增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事宜，同意公司董事会在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据此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02月17日、2023年02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8）等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就前述新增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事项申请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获得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

更登记的相关信息为：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83,045,290.00元变更为人民币657,183,090.00元。公

司经营范围及其他登记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3月15日

附件：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3,045,29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7,183,090元。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583,045,290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657,183,090股，均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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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名称：赛轮香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公司本次为赛轮香港提供3,000万元连带责任担

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轮香港提供28.09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217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

发生担保额为157.24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2.23%、146.54%；公司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67.9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36%。 请

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2年3月31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赛轮集团”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121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85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同意相关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76亿元担保（含

正在执行的担保）； 同意相关控股子公司之间为对方提供总额不超过20亿元担保 （含正在执行的担

保），有效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 上述事项亦

经公司2022年4月22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日及

2022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9）、《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香港” ）与多家

原材料供应商开展了采购业务，2023年3月15日，公司为3家原材料供应商出具《担保函》，对赛轮香港

与供应商因采购业务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金额合计3,000万元。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

时间在前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为赛轮香港提供合计3,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轮

香港提供28.09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赛轮香港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20万美元

经营范围：轮胎产品销售等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8,409.73 937,220.36

净利润 -17,701.10 6,890.73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436,986.23 321,751.00

负债总计 448,702.16 315,037.75

所有者权益 -11,715.93 6,713.25

三、担保函主要内容

债权人 债务人 保证人 保证范围

保证

方式

保证

期限

担保金额

（万元）

供应商一

赛轮

香港

赛轮

集团

2023年03月15日至2024

年02月29日期间采购业

务中产生的债务

连带责任保证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两年

3,000

供应商二

供应商三

注：以上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赛轮香港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当前赛轮香港经营状况稳定， 无重大违约情

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217亿元(为年度担保预计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157.24亿元，分别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2.23%、146.54%；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预计年度担保总额为121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85.80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76%、

79.96%，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67.9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63.36%。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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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15日上午9:15～9:25，9:30～

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林昱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44,610,6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583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1人,�代表股份44,264,5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5086％；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34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346,1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0.07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燕凤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8％；反对3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8％；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6856％；反对3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6209％；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693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2.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1,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8％；反对3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8％；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6856％；反对3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6209％；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693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燕凤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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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木集团”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申请5,8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包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

押、权利质押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5年。

2、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木建发” ）向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7,2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3、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1,000万元授信

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4、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州常兴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常兴茂”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

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三木集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5,800 5年

2 福建三木建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7,200 1年

3 福建三木建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3年

4 福州常兴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3年

合计 15,0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2年6月8日和2022年6月24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2022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2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

为54.81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46.61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

为不超过8.196亿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

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

公告2022-49。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公司本次计划担保额度为80,000

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69,393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5,8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4,807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40,150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

110,398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8,2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21,552万元；公司为

福州常兴茂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1,0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

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资

产负债率

2022年担保计

划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三木集团 82.90% 80,000 69,393 75,193 4,807

福建三木建发 86.28% 140,150 110,398 118,598 21,552

福州常兴茂 51.53% 5,000 1,000 2,000 3,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年10月24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46,551.957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162号；

4、法定代表人：林昱；

5、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中介。 建筑

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6、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931,678,324.76元，负债总额7,990,262,611.84元，净资产1,

941,415,712.92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8,600,486,943.20元，净利润59,405,628.44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1,337,361,342.61元，负债总额9,398,278,271.51元，净资产1,

939,083,071.10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9,034,141,746.63元，净利润4,335,261.72元。

（二）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15,2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401(自贸试验

区内)；

4、法定代表人：吴静；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酯、苯乙烯、

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化工

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

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

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570,080,544.12元，负债总额2,243,859,308.56元，净资产

326,221,235.56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3,729,998,219.23元，净利润15,034,860.50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2,532,398,712.12元， 负债总额2,185,046,901.74元， 净资产

347,351,810.38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3,295,264,714.81元，净利润21,130,574.82元。

（三）福州常兴茂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10月24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君竹路47号帝豪花园3#楼1层05店面-222 （自贸试验区

内）；

4、法定代表人：吴少华；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

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灯具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照明器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

鞋帽批发；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

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棉、麻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州常兴茂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5,389,144.45元，负债总额14,885,001.60元，净资产20,504,

142.85元； 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18,361,925.78元，净利润301,876.81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资产总额87,002,032.45元，负债总额44,829,953.88元，净资产42,172,

078.57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373,279,585.96元，净利润1,667,935.72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5,8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包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权利质押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5年。

（二）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7,200万元

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三）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1,000万元授

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四）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州常兴茂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1,000万元授信

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上

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2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

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

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2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福州常兴茂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公司为福建三木建

发、福州常兴茂提供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3年3月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6,200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余额为274,947万元； 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85,100万元；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376,2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5.05%。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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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章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扬州市扬子江南路50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5,434,0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0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姜林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张海涛、赵伟宾、郑华等3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公

司请假；上述董事非公司独立董事；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候选人姜林 405,370,375 99.9842 是

1.02 候选人张海涛 405,330,410 99.9744 是

1.03 候选人左京 405,330,409 99.9744 是

1.04 候选人赵伟宾 405,330,409 99.9744 是

1.05 候选人洪铭君 405,330,409 99.9744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候选人陈同广 405,341,372 99.9771 是

2.02 候选人崔吉子 405,337,406 99.9761 是

2.03 候选人李元旭 405,337,407 99.9761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候选人尹志锋 405,330,407 99.9744 是

3.02 候选人房爱民 405,348,371 99.978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候选人姜林 370,375 85.3266

1.02 候选人张海涛 330,410 76.1195

1.03 候选人左京 330,409 76.1193

1.04 候选人赵伟宾 330,409 76.1193

1.05 候选人洪铭君 330,409 76.1193

2.01 候选人陈同广 341,372 78.6450

2.02 候选人崔吉子 337,406 77.7313

2.03 候选人李元旭 337,407 77.7315

3.01 候选人尹志锋 330,407 76.1188

3.02 候选人房爱民 348,371 80.25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辉、朱徐淼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

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关于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13� � � � � � � �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0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3年3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会

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其中，无委托出席，以通讯方式出席3名）。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姜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姜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选举姜林、张海涛、李元旭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姜林为主任委员；选举李元旭、

陈同广、左京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元旭为主任委员；选举陈同广、李

元旭、姜林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同广为主任委员。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4、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议案》。

聘任赵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高德俊先生和崔龙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钦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的议

案》。

聘任朱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杨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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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3年3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会议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尹志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尹志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详见刊登于2023年3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13� � � � � � � �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后， 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姜林、张海涛、左京、赵伟宾、洪铭君、陈同广、崔吉子、李元旭，其中姜林

先生为董事长，张海涛先生为副董事长，陈同广、崔吉子、李元旭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战略委员会：姜林（主任委员）、张海涛、李元旭；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元旭（主任委员）、陈同广、左京；

审计委员会：陈同广（主任委员）、李元旭、姜林。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尹志锋、房爱民、钱晨光，其中尹志锋先生为监事会主席，钱晨光先生为

职工监事。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聘任赵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高德俊先生和崔龙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钦女士为公司财

务负责人，朱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杨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简历附

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磊先生及杨琳女士均已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中朱磊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结

果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514-87777181

电子邮箱：stock@yapp.com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508号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赵政，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产品项目开发部见习经理、产品工程部经理助理、技术中心产

品项目开发部经理助理、副经理、武汉工厂高级经理、长春工厂总监、采购部总监（主持工作）、采购部

执行总监。

高德俊，男，197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副总监、 生产管理部工艺专家、 生产技术总

监，现任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龙峰，男，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扬州汽车塑料件制造公司销售部经理，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亚普捷克汽车系统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亚普德国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钦，女，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扬州汽车塑料件制造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财务部

总监，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亚普汽车部件（佛山）有限公司监

事，亚普燃油系统（宁波杭州湾新区）有限公司监事，东风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监事，重庆大江亚普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朱磊，男，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扬州汽车塑料件制造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亚普印度汽车系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董事会秘书、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杨琳，女，198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翻译。

曾任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商务经理，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翻译。 现任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行政部投资管理兼证券事务高级经理，亚普印度汽车系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3922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2023-013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路3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132,7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82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刘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32,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32,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408,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1,408,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翁晓健、赵伯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金鸿顺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3-010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3年03月14日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 ）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康佳集团于2023年01月31日-2023年

03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52.39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 现

将详细内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5-24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01月31日-2023年03月13日

股票简称 楚天龙 股票代码 003040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552.3954 1.20

合 计 552.3954 1.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不适用）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6,231.7280 13.51 5,679.3326 12.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31.7280 13.51 5,679.3326 12.3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否□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

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

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01月17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3月16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 � � �编号：临2023-007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22年8月4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

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根据中市协注[2022]SCP309号《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22年8月25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

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3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于2023年3月15日全额到账。 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南京高科SCP004 代码 012380979

期限 150天 起息日 2023年3月15日

计划发行总额 2.5亿元 兑付日 2023年8月12日

实际发行总额 2.5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2.99% 簿记管理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3-00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2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2023年1-2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945.6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6.7%。2月份，本公司新签单

笔合同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高新区西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8.1

2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市乡村振兴产业融合示范园EPC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27.7

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天马光电子有限公司第8.6代新型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总

包一标段工程合同

25.4

4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市三江新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园项目二期设计施工总承

包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6.9

5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市品质提升基础设施PPP项目 15.5

6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市中医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4.4

7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河南岸（一期）城市更新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合同

14.4

8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

保定未来创想城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 (EPC)�总承包合同 14.4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


